《深圳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规定》
政策解读

《深圳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规定》（深府规〔2025〕7号，以下简称《管理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深圳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规定》（深府规〔2020〕8号，以下简称原《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一、修订的必要性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是用于物业保修期满后物业共有部分和共用设施设备维修、更新、改造的业主共有资金，对于保障物业共有部分、共用设施设备正常使用具有重要作用。《管理规定》是依据《深圳经济特区物业管理条例》制定的配套文件，原《管理规定》自2020年11月实施以来，有效推动了维修资金的高效、规范使用，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提出优化维修资金缴存和使用流程、提高维修资金使用效率等相关诉求。为进一步优化维修资金管理工作，充分发挥维修资金效能，更好保障广大业主合法权益，我市按程序对原《管理规定》进行修订。

二、主要内容说明

《管理规定》共五章、五十条。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优化维修资金缴交要求

一是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有两个以上独立产权单位和房屋所有权人的，应当设立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仅有一个独立产权单位的，可以自愿选择设立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上述情形继续维持原规定不变。二是已竣工的物业管理区域依法未设立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房屋所有权人申请容积调整的，在申请转移登记时，由申请转移登记时的房屋所有权人按照转移部分建筑物竣工时同类型物业项目首期维修金的缴纳标准，在办理转移登记前，就转移部分建筑物一次性缴清首期维修金。三是对于根据土地出让合同约定或者其他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确定，宗地范围内建设的建筑物主体部分为不得转让或者限整体转让，其余部分为配套建设并需向政府或者其他企事业单位移交的公益事业用房、产业用房等的物业管理区域，由建设单位在办理该项目不动产首次登记前，就配套建设并移交部分的建筑物一次性缴清首期维修金。（第三条、第九条）
（二）完善应急使用相关内容

将出现危及或者可能危及公共安全、损害或者可能损害公共利益情形，需要加装、更新或者改造物业管理区域内充换电消防、防灾救灾等设施设备以及其他必要设施设备的，纳入“应急使用”范围。此类情形在街道办和业委会的统筹监督下，由物业服务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经公示后实施。（第二十四条）
（三）优化维修资金使用流程

原《管理规定》要求维修预算费用超过十万元的项目必须提请第三方造价咨询机构审核，部分业主及业委会反映“造价审核流程慢”“维修资金使用难”等问题。本次修订将“强制造价审核”调整为除应急使用项目维修费用超过十万元的须进行造价审核外，其他情形可由业主大会对项目维修费用超过十万元或者结合本小区实际情况确定的金额是否提请第三方造价咨询机构造价审核等事项作出决定，在考虑新旧规定合理衔接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使用程序。同时，细化物业服务企业公示义务，充分保障业主知情权和监督权，进一步发挥业主和业委会监督作用。（涉及第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三十等条款）


